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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《《《《2001 年版權年版權年版權年版權（暫停實施修訂）條例草案》的擬稿（暫停實施修訂）條例草案》的擬稿（暫停實施修訂）條例草案》的擬稿（暫停實施修訂）條例草案》的擬稿

工商局副局長向委員簡介《2001 年版權（暫停實施修訂）
條例草案》的擬稿（下稱〝擬稿草案〞），詳情載於政府當局所提交

的資料文件（立法會 CB(1) 1033/00-01(01)及 1033/00-01(02)號文
件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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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工商局副局長表示，在《版權條例》下各種媒體的版權均

應受到保護，不宜有所區分。他理解到目前報業界並未成立完善的

集體版權授權機制，因而導致《2000 年知識產權（雜項修訂）條例》
（以下簡稱〝修訂條例〞）中涉及複製印刷媒體的刑責條文引起社會

上的疑慮和不便。有見及此，政府當局在聽取各界意見後，同意暫

停實施有關的刑責條文，並會盡快與社會各界人士進行廣泛的諮

詢，以尋求長遠的解決方案。鑒於版權問題較為複雜，並涉及多方

面的利益，因此政府當局建議不硬性訂定諮詢的期限，讓有關方面

能充分地表達意見及達致共識。

3. 工商局副局長指出擬稿草案旨在就以下作品，暫停實施修

訂條例對《版權條例》刑事責任條文作出的修訂：

(一 ) 載於印刷媒體，即報章、雜誌、期刊和書本的版權

作品；

(二 ) 包括在聲音或電視廣播，或收費有線傳播節目中的

版權作品；及

(三 ) 從電腦互聯網下載的版權作品。

但受一些例外情況所規限。

該條例草案倘若獲立法會通過，則有關上述版權作品的刑責條文將

還原至 2001 年 3 月 31 日修訂條例生效前的情況。但工商局副局長
強調，對在未修訂前的《版權條例》下已屬侵權行為的刑事制裁仍

然生效，如把書籍複印出售或以商業為目的盜錄電影、音樂作品作

售賣用途，均屬違法。他亦表示，條例草案建議暫停實施的刑責條

文並不適用於電腦程式、音樂或歌曲的聲音或視覺紀錄，以及電影、

電視劇及電視電影，因該等版權作品通常具有相當商業價值，兼且

其盜版情況十分嚴重，故需提供高度的版權保障。

4. 陳鑑林議員對政府無限期暫緩執法的做法表示關注，因此

舉會給予公眾人士負面的印象，認為政府欲透過時間來淡化社會人

士對事件的反響。他主張政府當局應切實定下時間表，如一年內完

成所有有關諮詢，並與有關方面達致適當的協議，始考慮恢復有關

法例的執行。

5. 工商局副局長回答謂，政府將盡快就有關法例進行廣泛諮

詢，但對於訂定諮詢期限的建議有所保留，因為此舉可能會為某些

團體帶來不必要的壓力，並影響諮詢的成效。不過，政府當局會積

極考慮陳鑑林議員的提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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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陳鑑林議員回應謂自行加壓，給予有關方面一個適當的時

限，無疑能更有效地促使版權授權問題得以盡快解決，故此希望政

府當局能從善如流，定下審議有關法例的時限目標。

7. 法律顧問表示，委員並不一定需要為暫停實施修訂條例的

凍結期限固定於某一日期，而是可以訂立簡易的立法程序如以決議

案形式於有需時把有關暫停期限進一步延展。

8. 吳亮星議員認為暫停實施修訂條例是不應沒有時間性

的。他指出倘若沒有確實訂定暫停的時限，則只會為社會人士帶來

不必要的疑慮。有見及此，吳議員希望政府當局能公開就有關法例

進行諮詢及何時恢復執法的時間表。

9. 霍震霆議員瞭解到出版界及報業界日前已就暫停修訂條

例的刑責條文進行討論。他代表其功能組別向政府當局重申清楚界

定「合理使用」範圍的重要性，並希望有關方面能確實訂定暫停執

法的時間性。他主張政府當局可考慮把有關時限定為 3 個月或 6 個
月，但對無限期暫停執法的建議表示有所保留。

10. 周梁淑怡議員指出版權問題其實是複雜的問題，政府應從

「法例」及「政策」兩方面入手加以解決。由於此問題涉及多方面

的利益，她不主張硬性定下時限，而應就有關問題作深入探討和諮

詢。她認為政府當局應從速就有關法例進行檢討，並定期向立法會

匯報進展。

11. 余若薇議員支持政府盡快修正修訂條例中涉及複製印刷

媒體的刑責條文。但鑒於時間倉卒，她未能完全掌握條例草案的內

容及涵蓋範圍，對政府建議一次過由立法會三讀通過該條例草案的

做法表示憂慮。她察覺到條例草案所涉及的範圍較修訂條例的範圍

略有更改，特別是有關電影、電視劇或電視電影及音樂作品方面的

條文。由於有關條文涉及刑事責任，因此應作審慎考慮。她詢問法

律顧問是否有把握在條例草案進行三讀通過前能融匯貫通該條例草

案的內容，並給予立法會適當的法律意見，以便各議員決定是否通

過該條例草案。

12. 法律顧問回答謂，審議條例草案所需的時間視乎其性質及

涵蓋範圍。 於政府當局剛提交條例草案擬稿供立法會審議，因此

法律事務部需要時間對有關條例草案擬稿進行研究，才能給予適當

的法律意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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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 工商局副局長指出，提交擬稿草案的原意是希望在短時間

內取得立法會的同意，暫停實施修訂條例中涉及複製印刷媒體等的

刑事責任條文，以釋除社會上的疑慮及不便。他強調該條例草案能

否獲得通過，最終需由立法會作出決定，政府會從多方面加以配合。

14. 余若薇議員同意要盡快檢討有關法例，但擔心步伐太快會

帶來反效果。她建議政府當局應向公眾詳細解釋條例草案的內容，

並應尋求法律團體的專業意見。

15. 工商局副局長回答謂，條例草案獲立法會通過後，政府當

局會向公眾詳細解釋其內容及影響。

16. 單仲偕議員不贊成政府引用特別程序，由立法會一次過三

讀通過條例草案的建議。他認為折衷的做法是先由立法會就條例草

案進行首讀，並在首讀後盡量爭取時間聽取各界的意見，始進行二、

三讀的安排。他亦不贊成無限期暫停實施修訂條例中涉及複製印刷

媒體的刑事責任條文，因此舉會給予公眾負面的印象。他建議有關

期限可暫定為 2002/2003 立法年度的末期，屆時如有需要政府當局
可考慮引用立法程序（如立法會決議案），把有關期限作進一步延

展。

17. 工商局副局長強調，條例草案未生效前，現有的修訂條例

將繼續執行。不過，正如工商局局長在 4月 12日的特別會議上指出，
政府當局在過渡期內執法，會考慮到公眾利益和已公布的立法意

圖。但他指出條例草案未生效前，社會上仍然會存在對複製印刷媒

體刑責條文的疑慮。

18. 許長青議員瞭解到政府當局建議暫停執法，用意在於給予

業界多一點時間去建立完善的集體授權機制。但他詢問假若在暫停

執法期限屆滿時，業界仍未能就成立集體授權機制達成共識，則政

府當局會如何處理有關問題。

19. 工商局副局長表示，在現階段他未能就許長青議員的提問

作出具體回應，但政府當局會視乎實際遇到的困難，提出相應的解

決方案。

20. 陳鑑林議員認為一日三讀通過條例草案的做法尚待商

榷，此做法只適用於較簡單及不具爭議的條例草案。他指出社會人

士及立法會議員可能對該條例草案持反對意見，為免重 覆轍，他

建議應審慎行事。此外，他希望政府能主動與業界進行溝通，以找

出問題的源頭，從而對症下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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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. 周梁淑怡議員認為 於條例草案涉及多方面的利益，因此

一日三讀的做法實際上會有困難。為審慎起見，她建議立法會成立

法案委員會，詳細研究有關條例草案的內容。她促請政府當局盡快

提交條例草案的確定版本，以便草案委員會進行徹底審議。有關修

訂條例的暫停期限可交由法案委員會再作考慮。

22. 工商局副局長指出，目前提交各委員考慮的條例草案只是

草擬本。因應委員的要求，政府當局會盡快對條例草案進行整理，

並會把條例草案的確定版本提交立法會審議。

23. 單仲偕議員建議事務委員會可於明天舉行的內務委員會

會議建議成立小組委員會，並盡快召開會議審議修訂條例草案。待

小組委員會完成審議工作，並向內務委員會作出匯報及建議後，政

府才動議恢復有關的二讀辯論。

24. 法律顧問指出，成立小組委員會對修訂條例草案進行預審

已有先例可援。但他認為政府若打算在 5 月 2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恢
復對該條例草案進行二讀辯論，按照《議事規則》的規定，是有技

術上的困難。另外，他指出 於條例草案涉及多方面的解釋，並非

純粹的凍法，議員或有需要衡量有關修訂是否可以達到政府當局預

期的目的，而不致於帶來新的不明朗因素及混亂。

25. 主席歸納各委員的意見，謂事務委員會原則上支持政府提

交暫停實施修訂條例草案。但 於委員認為有需要在法律及草擬方

面進一步研究條例草案的擬稿，因此對政府當局建議加快立法程序

持保留態度。有見及此，事務委員會會向內務委員會建議成立小組

委員會，詳細研究條例草案的擬稿。

I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

26.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上午 11 時 55 分結束。

立法會秘書處

2001 年 8 月 30 日


